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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衛生評鑑申請作業指引(修正草案) 

98年4月9日衛署食字第0980402311號函訂定 

102年6月11日署授食字第1021300425號函修正 

111年2月10日衛授食字第1101360298號函修正 

○年○月○衛授食字第○號函修正 

 

一、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簡稱衛福部）為積極與有效推動餐飲業主動符合

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四項所定之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

則」，以提升餐飲衛生安全，強化餐飲從業人員素質，維護消費者

權益，特建置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衛生評鑑（以下簡稱本評

鑑）及訂定申請作業指引。 

二、本評鑑制度由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（以下簡稱食藥署）依餐飲衛

生安全政策，鼓勵餐飲業者自由參加，以強化業者落實自主管理。 

三、本作業指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（一）連鎖餐飲業：係指公司或商業登記上使用相同之名義，或經由

加盟、授權等方式使用相同名義者。 

（二）現場評核：由公正第三者組成評核小組，針對業者申請之作業

場所進行評核。 

（三）追蹤查核：由公正第三者組成評核小組，針對已通過本評鑑之

業者進行不定期之查核。 

（四）確認查核：由公正第三者組成評核小組，針對追蹤查核未通過

者或有發生食品中毒之嫌並經轄區衛生局調查者，進行之查核

工作。 

四、本作業指引適用之餐飲業別如下： 

（一）一般餐館餐飲業。 

（二）承攬筵席餐廳之餐飲業。 

（三）旅館附設餐廳。 

（四）自助餐飲業。 

（五）學校及醫院附設廚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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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速食業。 

（七）設有餐飲場所或熟食區之綜合商品零售業。 

（八）連鎖餐飲業。 

（九）其他經食藥署認定適用者。 

（十）經衛福部公告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者，不受理其申

請。 

五、申請資格條件如下： 

（一）經向政府合法登記或依法設立者。 

（二）置有食品安全管制小組（以下簡稱管制小組）。管制小組成員

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規定。 

（三）實際運作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三十日以上。 

（四）供膳場所委由承包商運作者，自轄區衛生局收到其申請之收件

日起算，其委託契約書應有一年以上之契約效期；前述供膳場

所如為學校，委託契約書應有一學期以上之契約效期。 

（五）連鎖餐飲業應依旗下品牌個別申請，不得同案申請 2種以上品

牌。 

六、申請文件 

（一）單一餐飲場所： 

1.本評鑑申請書（附件1-1），並加蓋業者及負責人印章。 

2.符合前條所定資格條件之證明，含業者最新之登記或設立之

證明文件、建檔歷程表（附件2）及食品安全管制小組人員履

歷表（附件3）。 

3.組織系統圖及從業人員工作配置表（附件4）。 

4.作業場所平面圖（包括人員及物品動線）及主要機械及設備

配置圖（附件5）。 

5.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各項標準作業程序書（附件6）。 

6.供應之菜單一覽表（附件7）。 

7.產品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（HACCP）計畫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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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供膳場所委由承包商運作者，除第一款至第七款之文件外，

另須檢附承包商最新之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。 

9.送件資料自我檢查表（附件8）。 

（二）連鎖餐飲業： 

1.總公司： 

(1)本評鑑申請書（附件1-2），並加蓋業者及負責人印章。 

(2)符合前條所定資格條件之證明，含業者最新之登記或設立

之證明文件。 

(3)分店清冊（附件9）。 

(4)總公司對同案申請之所有分店執行之當年度或前一年度食

品安全管制系統內部稽核及管理機制等相關紀錄文件。 

2.分店（由總公司檢送）： 

(1)本評鑑申請書（附件1-1），並加蓋業者及負責人印章。 

(2)符合前條所定資格條件之證明，含業者最新之登記或設立

之證明文件、建檔歷程表（附件2）及食品安全管制小組

人員履歷表（附件3）。 

(3)組織系統圖及從業人員工作配置表（附件4）。 

(4)作業場所平面圖（包括人員及物品動線）及主要機械及設

備配置圖（附件5）。 

(5)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各項標準作業程序書（附件6）。 

(6)供應之菜單一覽表（附件7）。 

(7)產品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（HACCP）計畫書。 

(8)送件資料自我檢查表（附件8）。 

(9)分店清冊（附件9）。 

(10)委辦機關（構）之通知函。 

七、書面審查 

（一）單一餐飲場所： 

1.業者檢附前條之申請文件函送轄區衛生局。轄區衛生局確認



4 
 

第五條之申請資格後，函復業者。 

2.業者備妥前款轄區衛生局函文影本及前條所定申請文件，向

食藥署委辦之機關（構）（以下簡稱委辦機關（構））申請

書面審查。受理申請資料後，應於十五日內審查完畢。審查

結果符合規定者，即通知業者，並於十日內排定現場評核日

期。 

（二）連鎖餐飲業者： 

1.業者總公司檢附前條之申請文件函送總公司轄區衛生局。轄

區衛生局確認第五條之申請資格後，函復業者。 

2.業者總公司檢附前條之申請文件向委辦機關（構）提出申

請，申請文件經審查結果符合規定，由委辦機關（構）依下

列方式進行分店抽樣，並通知業者總公司辦理分店申請作

業： 

(1)連鎖餐飲業若一次申請20個場所以下者，所有場所皆應執

行評核。若大於20個場所，最少應抽樣餐飲場所數(Y)為

20再加上總申請餐飲場所數(X)-20之平方根：

Y=20+√(X − 20)，並無條件進位至整數（適用追蹤查

核）。 

 

總申請餐飲場所

數(X) 
25 50 75 100 125 150 

最少應抽樣餐飲

場所數(Y) 
23 26 28 29 31 32 

抽樣場所數範例 

 

(2)抽樣場所至少25%之場所採簡單隨機抽樣方式選出，其餘

場所得考量場所特性的差異、各縣市分店數所佔比例、內

部稽核結果、客訴事件、回收事件或先前查核結果（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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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蹤查核）等因素選擇。 

3.業者總公司檢附前條之分店申請文件函送分店轄區衛生局。

轄區衛生局確認第四條之申請資格後，函復業者。 

4.分店申請作業由業者總公司備妥第3款分店轄區衛生局函文影

本及前條所定申請文件，向委辦機關（構）申請書面審查。受

理申請資料後，應於十五日內審查完畢。審查結果符合規定者，

即通知業者，並於十日內排定現場評核日期。 

（三）資料審查結果需補正者，委辦機關（構）應通知申請業者於十

五日內補正。經確認未完成補正時，應再通知申請業者於十五

日內期補正，並以一次為限。經通知限期補正而逾期未補正

者，視同放棄，予以退件。 

八、現場評核 

（一）委辦機關（構）於排定現場評核日程後，應於現場評核十五日

前以函文邀集評核委員，副知轄區衛生局及食藥署參與現場評

核之執行。 

（二）評核小組成員應符合本評鑑評核委員資格（附件10）之規定，

並向食藥署核備。並依據本評鑑現場評核程序（附件11）及評

核報告格式（附件12）執行評核作業。 

（三）現場評核結束後，委辦機關（構）與業者說明提送改善報告之

期限（涉及大量硬體改善者，最長不得超過六十日）。逾期未

提送者，視為放棄，由委辦機關（構）將評核報告及相關資料

送食藥署，並核定評核結果為不通過。 

（四）業者提送改善報告後，委辦機關（構）將改善報告、評核報告

及申請資料送食藥署核定評核結果。經核定通過者，由食藥署

核發衛生評鑑證明書（以下簡稱證書），依第九條之程序辦

理；經核定未通過者，由食藥署以書面通知業者。 

（五）評核未通過者，可於收到食藥署書面通知日起，三十日後再次

申請現場評核，但每年以兩次為限（自第一次現場評核日起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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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內）。 

九、衛生評鑑證明書（標章）之核發 

（一）由食藥署依據評核結果核定證書編號及印製證書（附件13），

通知單一餐飲場所或連鎖餐飲業分店轄區衛生局蓋用機關印

信，並公開於食藥署網站上。 

（二）證書編號格式：單一餐飲場所為「衛評餐服字第○○○號」；

連鎖餐飲業為「衛評餐服字第○○○號(連鎖)」。 

（三）標章格式（附件14）。 

十、追蹤查核及確認查核 

（一）由委辦機關（構）聘請評核委員並聯繫安排查核事宜，副知食

藥署。 

（二）追蹤查核採不定期之查核方式，追蹤查核報告（附件12）函報

食藥署。 

（三）追蹤查核結果不符合規定者，函文通知業者及轄區衛生局，限

期改善並安排確認查核，如結果仍不符合規定者，應將該查核

報告函報食藥署核定，由食藥署函文通知業者廢止該評鑑證書

（標章）。 

（四）前款檢討報告應包括緣由、原因檢討、改善方案、改善過程紀

錄及全場員工進行四小時之衛生講習紀錄。前開衛生講習，業

者應委請場外之專家、學者進行食品安全及衛生課程，並應事

先向轄區衛生局核備後辦理。 

十一、證書（標章）之廢止 

通過本評鑑之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由轄區衛生局函報食藥

署，廢止其證書（標章），被廢止者應繳回證書。自證書廢止日

起，六個月後始得再提出申請；如為現場評核通過，尚未取得證

書者，不予核發該證書。 

（一）永久停工。 

（二）產品在非認可處所產製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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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產品之主要製造階段及包裝等步驟，委外代工者。 

（四）購買或使用未經驗收程序及供應商評鑑管理之即食食品。 

（五）超過最大生產量生產或供應。 

（六）確認查核仍未通過者。 

（七）場所變更與發證地址不符者。 

（八）單一餐飲場所或同案申請之連鎖餐飲業分店於證書有效期  

      內發生食品中毒案件，並經衛生局調查確定者。 

（九）一年內發現兩次以上應辦理變更登記而未登記者。 

（十）其他重大缺失者。 

十二、證書（標章）之展延 

（一）本評鑑證書有效期限為三年，應於到期前六個月提出展延申

請。未於證書有效期限前六個月內提出者，同新案方式辦理。 

（二）展延作業除應檢附第六條之申請文件，另須檢附下列文件，同

第七條及第八條之程序辦理： 

1.管制小組成員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持續教育時數證明。 

2.原核發證書正本。 

十三、證書（標章）之變更 

（一）通過本評鑑之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

十日內辦理變更登記，檢附變更申請書（附件15）及原證書，由

單一餐飲場所或連鎖餐飲業總公司向分店轄區衛生局申請。轄

區衛生局核可後應副知食藥署，以利更新網站資料。 

1.業者名稱或負責人變更：應備妥變更後之業者登記證明（如

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）及管制小組成員未改變之證

明文件。 

2.管制小組成員異動超過二分之一：應備妥擬變更人員之聘書

或證明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合格結業證書影本。 

（二）生產量變更、經營型態改變或更換承包商或其他足以影響系統

運作之變更者，同新案方式辦理，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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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備妥新案申請相關文件，逕向委辦機關（構）提出申請，並附

上原證書。 

十四、證書之補發 

本評鑑證書有效日期內遺失者，得檢具本評鑑申請書（附件1-1、

附件1-2）及切結書(附件16)，由單一餐飲場所或連鎖餐飲業總公

司逕向食藥署申請證書補發。新證書有效期間與原證書相同。 

十五、單一餐飲場所評鑑申請流程圖如附件 17-1，連鎖餐飲業者評鑑申

請流程圖如附件 17-2，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衛生評鑑單一餐

飲場所申請之分工流程圖如附件 18-1，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

衛生評鑑連鎖餐飲業者申請之分工流程圖如附件 18-2。 


